
宝文旅〔2023〕22号

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公布
第九批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
代表性传承人（团体）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《上海市非物质文化

遗产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按照《第九批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

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（团体）申报工作通知》的要求，经各街镇及保

护单位申报、专家评审、社会公示等程序，区文化和旅游局确定了

第九批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（团体）名单（团

体1支和传承人16名），现予以公布。

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（团体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

要承载者和传递者，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，

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代表性人物。请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



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、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第九批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（团体）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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